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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08學年度上學期國民中學資優教育親職講座 

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 

    (一)特殊教育法 

    (二)桃園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年度工作計畫  

 

  二、目的： 

      (一)增進家長及學生資優教育素養，打造優質教育環境。 

      (二)提升家長教養策略與資優生輔導的相關知能。 

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 

(二)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國中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(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) 

 

四、研習對象及人數  

    (一)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優學生及家長 

    (二)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優資源班或資優課程之教師 

    (三)對講座主題感興趣之家長與教師 

    (四)名額 100 人 

 

五、研習時間與內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【備註】講師簡歷： 

(一)學歷 : 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

      (二)現任 : 1.王意中心理治療所 所長／負責心理師 

           2.教育部部定講師 

                 3.《親子天下》嚴選部落客、《BabyHome》駐站專欄作家、《未來 Family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數位專欄『過動的美好天地』作家、《國語日報》專欄作家  

                 4.宜蘭縣特教輔導團情緒行為輔導組輔導委員 

日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

  108 年 

10月 5日 

 (星期六) 

8：30 ~ 8：50 報  到 

桃園市立 

福豐國中 4F演藝廳 

8：50 ~ 9：00 長官致詞 

9：00 ~ 12：00 
資優生教養的頭痛問題 

  王意中 心理師 

12：00 ~ 12：20 綜合座談 

12：20 ~ 賦  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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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三)經歷 : 1.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顧問 

                  2.社團法人台中市亞斯伯格症肯納症協進會顧問 

                  3.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心理輔導諮詢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  4.宜蘭縣少年輔導委員會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  5.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兼任講師 

            6.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兼任講師 

            7.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復健醫學部臨床心理師 

            8.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諮商師 

            9.國軍八 0二總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

 (四)著作 : 1.不讓你孤單：破解亞斯伯格症孩子的固著性與社交困難 

            2.戒掉孩子的拖延症 

            3.資優生教養的頭痛問題  

            4.你被孩子 3C勒索嗎？  

            5.為什麼孩子要說謊？：心理師親授的 210個誠實力指南  

            6.孩子不專心，媽媽怎麼辦？  

            7.爸媽忘記教我的事？──愛朋友也愛自己，教孩子受用一生的人際力 

            8.301個自閉兒教養祕訣  

            9.301個過動兒教養祕訣  

            10.不吼不叫，激發孩子內在學習力    

            11.拆解孩子的青春地雷  

            12.誰讓孩子變成失控小惡魔？──從情緒管理開始，教出講理好孩子 

            13.標準答案 臨床心理師的大格局教養 

            14.孩子不敢說的 40個成長困惑  

 (五)專長 : 1.嬰幼兒發展評估及發展遲緩兒童認知、行為、情緒及社交技巧訓練。 

            2.兒童及青少年心理衡鑑、行為治療、認知行為治療、遊戲治療、團體治 

              療、情緒管理、社交技巧訓練、認知訓練、注意力及自我控制訓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3.父母親職教育諮商、父母效能訓練、特殊兒童家長團體、教師諮詢及成長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。 

 

六、報名方式 

   教師/學生/家長/對演講主題感興趣者:請於 108 年 10 月 4 日(星期五)前，至〈全國特殊教   

   育資訊網〉（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，點選「開啟查詢」、   

  「登入縣市－桃園市」→「關鍵字－登錄單位－福豐國中」進行報名。 

  （聯絡人：李正斐  電話：366-5180 #12）  

 

    

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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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注意事項 

(一)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，並請全程參與。  

(二)參與本研習之工作人員及教師依規定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。 

(三)本研習工作人員於活動期間准予公假登記，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在課務自理及不支 

    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覈實補休。 

(四)辦理本研習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，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 

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 

員獎懲要點」等規定，視辦理成效給予獎勵。 

(五)對於本活動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桃園資優中心，電話(03)366-5180 #12。  

  

 八、研習經費：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  

  

 九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   


